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林瑞霦  

代理人      石秋玲律師(法扶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

            管理)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除有必要情形外，其生

活程度應受如附表二所示標準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

之認可：…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

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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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次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

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

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

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

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3

及4款、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4號裁

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人嗣於民國（下同）114年12月19日

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如附表一所示

更生方案，經本院通知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等2人以書

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全體債權人皆具狀表示不同

意，其等陳述之意見略以：債務人陳報之收入過低，必要支

出過高，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過低等語。因無擔保及無優先

權債權人未過半數，故該更生方案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是以，應由本院審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

定，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三、經查，債務人名下有汽車(1997年出廠)、機車(1993年出廠)

各乙輛，價值各為新臺幣（下同）1萬元、500元，另於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該保單保險契約利益分別為3,321元、1

72,514元(現由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扣押中)，此外別無其他

可資清算之財產，亦未查得其有何等從事股票、有價證券之

實際交易往來，則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總計186,335元。

再者，債務人現從事水泥工工作，其陳報平均每月收入約為

28,590元、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049元，且須扶

養母親及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子女等情，有本院民事裁

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4年2月25日保險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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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電子閘門查詢明細表、雇主薪資證

明、榮增環保有限公司114年2月21日估價單、南山人壽114

年3月5日、友邦人壽114年4月25日回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4年2月19日回函、彰化縣政府114年2月24回函、子女學生

證件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債務人現居住於彰化縣，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度

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且依消債條例第64

條之2第1項規定，以該最低生活費1.2倍核定債務人之必要

生活費用，是債務人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15,5

15×1.2＝18,6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另依消債

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及本件開始更生裁定審認，以債

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核定債務人扶養母親每月

之必要生活費用為2,000元；至債務人扶養兩名子女(分別為

93年7月、00年0月出生)之扶養費，除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與配偶各1/2）外，又考量現今社會通念子女受高

中職、大學教育已成普遍現象，債務人之子女雖陸續年滿18

歲，應仍有繼續受教育及扶養之必要，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

受教權，故核定債務人扶養一名子女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

9,309元（18,618×1/2＝9,309元），總計債務人及受扶養之

母親、子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

段分別為39,236元(18,618+2,000+9,309×2)、29,927元(18,

618+2,000+9,309)、20,618元(18,618+2,000)。是以，債務

人於前開報告書記載，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其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總計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並

未逾越前開規定之數額，應屬合理。

五、又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32,639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三階

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後，每月分別剩餘

0元、2,712元、12,021元可供清償；且債務人前開有清算價

值之財產186,335元，列入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平均清

償，每期可增加清償金額為2,588元（186,335/72＝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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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總計債務人每月可提出清償

之金額分別為2,588元（0＋2,588）、5,300元（2,712＋2,5

88）、14,609元（12,021＋2,588）。是以，債務人提如附

表一所示更生方案，按子女大學畢業前後所需支出，分階段

每月分別清償金額2,350元、4,800元、13,150元，已符合債

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

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後之餘額，逾9/10（第一階段：2,588×9/10=2,330元；第二

階段：5,300×9/10=4,770元；第三階段:14,609元×9/10=13,

148元）已用於清償之情形。依首揭規定，堪認債務人已盡

力清償。　　

六、另依報告書記載，債務人聲請前二年內之可處分所得及必要

生活費用，分別為840,000元(35,000×24=840,000)、782,73

6元（32,614×24=782,736），則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

費用後之餘額為57,264元。是以，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

案記載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513,600元，已高

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

後之數額。依首揭規定，本件核無不得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

情事。

七、從而，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視為債

權人會議可決，然經本院審酌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並願盡力

節省開銷，其就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已逾9/10用於

清償債務，堪認其確已善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清償；且本件核

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

存在，故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惟為建立債務人開源節

流、量入為出之觀念，避免其為奢華、浪費之行為，應限制

其生活條件，是依首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

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除有必要情形外，另為如附表二所

示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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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司法事務官 張淳惠

附表一：更生方案

附表二：

亮股　　債務人Ａ０１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按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清償。

　第一階段，115年4月起至115年6月，共3期，每期清償金額:2,350元，共7,050元。

　第二階段，115年7月起至119年6月，共48期，每期清償金額：4,800元，共230,400元。

　第三階段，119年7月起，共21期，每期清償金額：13,150元，共276,150元。

2.每一月為一期，每期在20日前給付。

3.自認可裁定確定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總清償比例：7.98％。

5.債務總金額：6,437,251元。

6.清償總金額：513,600元。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 債權金額(元) 債權比例

(％)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元)

第一階段

115.4-

115.6

第二階段

115.7-

119.6

第三階段

119.7起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297 11.66 274 560 1,533

2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5,686,954 88.34 2,076 4,240 11,617

總計 6,437,251元 100 2,350元 4,800元 13,150元

參、補充說明：

一、總清償比例計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至第二位。

二、各債權人每期可分配金額＝每期清償金額×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

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三、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標準，並不得為奢靡

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除必要情形，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因公務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四、不得出國遊學或出國旅遊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住宿等消費行為。

五、不得從事美容醫療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七、不得購置不動產。

八、除係維持生計之所必需者外，不得購買一萬元以上之動產。

九、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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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林瑞霦  
代理人      石秋玲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
            管理)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除有必要情形外，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表二所示標準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次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3及4款、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人嗣於民國（下同）114年12月19日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經本院通知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等2人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全體債權人皆具狀表示不同意，其等陳述之意見略以：債務人陳報之收入過低，必要支出過高，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過低等語。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未過半數，故該更生方案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是以，應由本院審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三、經查，債務人名下有汽車(1997年出廠)、機車(1993年出廠)各乙輛，價值各為新臺幣（下同）1萬元、500元，另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該保單保險契約利益分別為3,321元、172,514元(現由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扣押中)，此外別無其他可資清算之財產，亦未查得其有何等從事股票、有價證券之實際交易往來，則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總計186,335元。再者，債務人現從事水泥工工作，其陳報平均每月收入約為28,590元、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049元，且須扶養母親及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子女等情，有本院民事裁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4年2月25日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電子閘門查詢明細表、雇主薪資證明、榮增環保有限公司114年2月21日估價單、南山人壽114年3月5日、友邦人壽114年4月25日回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2月19日回函、彰化縣政府114年2月24回函、子女學生證件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債務人現居住於彰化縣，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且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以該最低生活費1.2倍核定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是債務人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15,515×1.2＝18,6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另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及本件開始更生裁定審認，以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核定債務人扶養母親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2,000元；至債務人扶養兩名子女(分別為93年7月、00年0月出生)之扶養費，除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與配偶各1/2）外，又考量現今社會通念子女受高中職、大學教育已成普遍現象，債務人之子女雖陸續年滿18歲，應仍有繼續受教育及扶養之必要，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受教權，故核定債務人扶養一名子女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9,309元（18,618×1/2＝9,309元），總計債務人及受扶養之母親、子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18,618+2,000+9,309×2)、29,927元(18,618+2,000+9,309)、20,618元(18,618+2,000)。是以，債務人於前開報告書記載，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總計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並未逾越前開規定之數額，應屬合理。
五、又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32,639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後，每月分別剩餘0元、2,712元、12,021元可供清償；且債務人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186,335元，列入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平均清償，每期可增加清償金額為2,588元（186,335/72＝2,58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總計債務人每月可提出清償之金額分別為2,588元（0＋2,588）、5,300元（2,712＋2,588）、14,609元（12,021＋2,588）。是以，債務人提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按子女大學畢業前後所需支出，分階段每月分別清償金額2,350元、4,800元、13,150元，已符合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9/10（第一階段：2,588×9/10=2,330元；第二階段：5,300×9/10=4,770元；第三階段:14,609元×9/10=13,148元）已用於清償之情形。依首揭規定，堪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六、另依報告書記載，債務人聲請前二年內之可處分所得及必要生活費用，分別為840,000元(35,000×24=840,000)、782,736元（32,614×24=782,736），則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7,264元。是以，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記載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513,600元，已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依首揭規定，本件核無不得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事。
七、從而，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然經本院審酌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並願盡力節省開銷，其就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已逾9/10用於清償債務，堪認其確已善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清償；且本件核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故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惟為建立債務人開源節流、量入為出之觀念，避免其為奢華、浪費之行為，應限制其生活條件，是依首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除有必要情形外，另為如附表二所示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司法事務官 張淳惠
附表一：更生方案
		亮股　　債務人Ａ０１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按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清償。
　第一階段，115年4月起至115年6月，共3期，每期清償金額:2,350元，共7,050元。
　第二階段，115年7月起至119年6月，共48期，每期清償金額：4,800元，共230,400元。
　第三階段，119年7月起，共21期，每期清償金額：13,150元，共276,150元。
2.每一月為一期，每期在20日前給付。
3.自認可裁定確定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總清償比例：7.98％。
5.債務總金額：6,437,251元。
6.清償總金額：513,600元。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

		債權金額(元)

		債權比例(％)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元)

		


		




		


		


		


		


		第一階段
115.4-
115.6

		第二階段
115.7-
119.6

		第三階段
119.7起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297

		11.66

		274

		560

		1,533



		2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5,686,954



		88.34

		2,076

		4,240

		11,617



		總計

		


		6,437,251元

		100

		2,350元

		4,800元

		13,150元



		參、補充說明：
一、總清償比例計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至第二位。
二、各債權人每期可分配金額＝每期清償金額×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三、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附表二：
		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標準，並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除必要情形，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因公務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四、不得出國遊學或出國旅遊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住宿等消費行為。



		五、不得從事美容醫療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七、不得購置不動產。



		八、除係維持生計之所必需者外，不得購買一萬元以上之動產。



		九、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林瑞霦  

代理人      石秋玲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

            管理)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除有必要情形外，其生

活程度應受如附表二所示標準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

    之認可：…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

    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次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

    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

    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

    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

    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3

    及4款、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4號裁

    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人嗣於民國（下同）114年12月19日

    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如附表一所示

    更生方案，經本院通知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等2人以書

    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全體債權人皆具狀表示不同意

    ，其等陳述之意見略以：債務人陳報之收入過低，必要支出

    過高，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過低等語。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

    債權人未過半數，故該更生方案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

    是以，應由本院審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應

    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三、經查，債務人名下有汽車(1997年出廠)、機車(1993年出廠)

    各乙輛，價值各為新臺幣（下同）1萬元、500元，另於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該保單保險契約利益分別為3,321元、1

    72,514元(現由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扣押中)，此外別無其他

    可資清算之財產，亦未查得其有何等從事股票、有價證券之

    實際交易往來，則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總計186,335元。

    再者，債務人現從事水泥工工作，其陳報平均每月收入約為

    28,590元、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049元，且須扶

    養母親及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子女等情，有本院民事裁定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4年2月25日保險業通報

    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電子閘門查詢明細表、雇主薪資證明

    、榮增環保有限公司114年2月21日估價單、南山人壽114年3

    月5日、友邦人壽114年4月25日回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

    年2月19日回函、彰化縣政府114年2月24回函、子女學生證

    件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債務人現居住於彰化縣，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度

    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且依消債條例第64

    條之2第1項規定，以該最低生活費1.2倍核定債務人之必要

    生活費用，是債務人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15,5

    15×1.2＝18,6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另依消債

    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及本件開始更生裁定審認，以債

    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核定債務人扶養母親每月

    之必要生活費用為2,000元；至債務人扶養兩名子女(分別為

    93年7月、00年0月出生)之扶養費，除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

    之比例（與配偶各1/2）外，又考量現今社會通念子女受高

    中職、大學教育已成普遍現象，債務人之子女雖陸續年滿18

    歲，應仍有繼續受教育及扶養之必要，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

    受教權，故核定債務人扶養一名子女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

    9,309元（18,618×1/2＝9,309元），總計債務人及受扶養之

    母親、子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

    段分別為39,236元(18,618+2,000+9,309×2)、29,927元(18,

    618+2,000+9,309)、20,618元(18,618+2,000)。是以，債務

    人於前開報告書記載，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其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總計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並

    未逾越前開規定之數額，應屬合理。

五、又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32,639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三階

    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後，每月分別剩餘

    0元、2,712元、12,021元可供清償；且債務人前開有清算價

    值之財產186,335元，列入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平均清

    償，每期可增加清償金額為2,588元（186,335/72＝2,588，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總計債務人每月可提出清償

    之金額分別為2,588元（0＋2,588）、5,300元（2,712＋2,588

    ）、14,609元（12,021＋2,588）。是以，債務人提如附表一

    所示更生方案，按子女大學畢業前後所需支出，分階段每月

    分別清償金額2,350元、4,800元、13,150元，已符合債務人

    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

    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

    餘額，逾9/10（第一階段：2,588×9/10=2,330元；第二階段

    ：5,300×9/10=4,770元；第三階段:14,609元×9/10=13,148

    元）已用於清償之情形。依首揭規定，堪認債務人已盡力清

    償。　　

六、另依報告書記載，債務人聲請前二年內之可處分所得及必要

    生活費用，分別為840,000元(35,000×24=840,000)、782,73

    6元（32,614×24=782,736），則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

    費用後之餘額為57,264元。是以，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

    案記載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513,600元，已高

    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

    後之數額。依首揭規定，本件核無不得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

    情事。

七、從而，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視為債

    權人會議可決，然經本院審酌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並願盡力

    節省開銷，其就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已逾9/10用於

    清償債務，堪認其確已善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清償；且本件核

    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

    存在，故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惟為建立債務人開源節

    流、量入為出之觀念，避免其為奢華、浪費之行為，應限制

    其生活條件，是依首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

    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除有必要情形外，另為如附表二所

    示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司法事務官 張淳惠

附表一：更生方案

亮股　　債務人Ａ０１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按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清償。 　第一階段，115年4月起至115年6月，共3期，每期清償金額:2,350元，共7,050元。 　第二階段，115年7月起至119年6月，共48期，每期清償金額：4,800元，共230,400元。 　第三階段，119年7月起，共21期，每期清償金額：13,150元，共276,150元。 2.每一月為一期，每期在20日前給付。 3.自認可裁定確定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總清償比例：7.98％。 5.債務總金額：6,437,251元。 6.清償總金額：513,600元。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 債權金額(元) 債權比例(％)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元)       第一階段 115.4- 115.6 第二階段 115.7- 119.6 第三階段 119.7起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297 11.66 274 560 1,533 2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5,686,954  88.34 2,076 4,240 11,617 總計  6,437,251元 100 2,350元 4,800元 13,150元 參、補充說明： 一、總清償比例計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至第二位。 二、各債權人每期可分配金額＝每期清償金額×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三、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附表二：

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標準，並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除必要情形，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因公務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四、不得出國遊學或出國旅遊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住宿等消費行為。 五、不得從事美容醫療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七、不得購置不動產。 八、除係維持生計之所必需者外，不得購買一萬元以上之動產。 九、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林瑞霦  
代理人      石秋玲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
            管理)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除有必要情形外，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表二所示標準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次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3及4款、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人嗣於民國（下同）114年12月19日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經本院通知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等2人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全體債權人皆具狀表示不同意，其等陳述之意見略以：債務人陳報之收入過低，必要支出過高，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過低等語。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未過半數，故該更生方案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是以，應由本院審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三、經查，債務人名下有汽車(1997年出廠)、機車(1993年出廠)各乙輛，價值各為新臺幣（下同）1萬元、500元，另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該保單保險契約利益分別為3,321元、172,514元(現由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扣押中)，此外別無其他可資清算之財產，亦未查得其有何等從事股票、有價證券之實際交易往來，則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總計186,335元。再者，債務人現從事水泥工工作，其陳報平均每月收入約為28,590元、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049元，且須扶養母親及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子女等情，有本院民事裁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4年2月25日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電子閘門查詢明細表、雇主薪資證明、榮增環保有限公司114年2月21日估價單、南山人壽114年3月5日、友邦人壽114年4月25日回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2月19日回函、彰化縣政府114年2月24回函、子女學生證件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債務人現居住於彰化縣，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且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以該最低生活費1.2倍核定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是債務人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15,515×1.2＝18,6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另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及本件開始更生裁定審認，以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核定債務人扶養母親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2,000元；至債務人扶養兩名子女(分別為93年7月、00年0月出生)之扶養費，除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與配偶各1/2）外，又考量現今社會通念子女受高中職、大學教育已成普遍現象，債務人之子女雖陸續年滿18歲，應仍有繼續受教育及扶養之必要，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受教權，故核定債務人扶養一名子女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9,309元（18,618×1/2＝9,309元），總計債務人及受扶養之母親、子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18,618+2,000+9,309×2)、29,927元(18,618+2,000+9,309)、20,618元(18,618+2,000)。是以，債務人於前開報告書記載，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總計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並未逾越前開規定之數額，應屬合理。
五、又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32,639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後，每月分別剩餘0元、2,712元、12,021元可供清償；且債務人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186,335元，列入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平均清償，每期可增加清償金額為2,588元（186,335/72＝2,58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總計債務人每月可提出清償之金額分別為2,588元（0＋2,588）、5,300元（2,712＋2,588）、14,609元（12,021＋2,588）。是以，債務人提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按子女大學畢業前後所需支出，分階段每月分別清償金額2,350元、4,800元、13,150元，已符合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9/10（第一階段：2,588×9/10=2,330元；第二階段：5,300×9/10=4,770元；第三階段:14,609元×9/10=13,148元）已用於清償之情形。依首揭規定，堪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六、另依報告書記載，債務人聲請前二年內之可處分所得及必要生活費用，分別為840,000元(35,000×24=840,000)、782,736元（32,614×24=782,736），則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7,264元。是以，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記載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513,600元，已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依首揭規定，本件核無不得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事。
七、從而，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然經本院審酌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並願盡力節省開銷，其就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已逾9/10用於清償債務，堪認其確已善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清償；且本件核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故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惟為建立債務人開源節流、量入為出之觀念，避免其為奢華、浪費之行為，應限制其生活條件，是依首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除有必要情形外，另為如附表二所示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司法事務官 張淳惠
附表一：更生方案
		亮股　　債務人Ａ０１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按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清償。
　第一階段，115年4月起至115年6月，共3期，每期清償金額:2,350元，共7,050元。
　第二階段，115年7月起至119年6月，共48期，每期清償金額：4,800元，共230,400元。
　第三階段，119年7月起，共21期，每期清償金額：13,150元，共276,150元。
2.每一月為一期，每期在20日前給付。
3.自認可裁定確定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總清償比例：7.98％。
5.債務總金額：6,437,251元。
6.清償總金額：513,600元。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

		債權金額(元)

		債權比例(％)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元)

		


		




		


		


		


		


		第一階段
115.4-
115.6

		第二階段
115.7-
119.6

		第三階段
119.7起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297

		11.66

		274

		560

		1,533



		2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5,686,954



		88.34

		2,076

		4,240

		11,617



		總計

		


		6,437,251元

		100

		2,350元

		4,800元

		13,150元



		參、補充說明：
一、總清償比例計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至第二位。
二、各債權人每期可分配金額＝每期清償金額×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三、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附表二：
		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標準，並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除必要情形，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因公務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四、不得出國遊學或出國旅遊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住宿等消費行為。



		五、不得從事美容醫療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七、不得購置不動產。



		八、除係維持生計之所必需者外，不得購買一萬元以上之動產。



		九、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林瑞霦  

代理人      石秋玲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

            管理)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除有必要情形外，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表二所示標準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前項之認可：…三、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四、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次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3及4款、第64條之1第1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債務人嗣於民國（下同）114年12月19日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經本院通知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等2人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更生方案，全體債權人皆具狀表示不同意，其等陳述之意見略以：債務人陳報之收入過低，必要支出過高，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過低等語。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未過半數，故該更生方案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是以，應由本院審查是否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形。

三、經查，債務人名下有汽車(1997年出廠)、機車(1993年出廠)各乙輛，價值各為新臺幣（下同）1萬元、500元，另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該保單保險契約利益分別為3,321元、172,514元(現由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扣押中)，此外別無其他可資清算之財產，亦未查得其有何等從事股票、有價證券之實際交易往來，則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總計186,335元。再者，債務人現從事水泥工工作，其陳報平均每月收入約為28,590元、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049元，且須扶養母親及分別就讀高中、大學之子女等情，有本院民事裁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4年2月25日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電子閘門查詢明細表、雇主薪資證明、榮增環保有限公司114年2月21日估價單、南山人壽114年3月5日、友邦人壽114年4月25日回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2月19日回函、彰化縣政府114年2月24回函、子女學生證件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四、次查，債務人現居住於彰化縣，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5,515元，且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以該最低生活費1.2倍核定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是債務人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15,515×1.2＝18,61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另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及本件開始更生裁定審認，以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核定債務人扶養母親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2,000元；至債務人扶養兩名子女(分別為93年7月、00年0月出生)之扶養費，除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與配偶各1/2）外，又考量現今社會通念子女受高中職、大學教育已成普遍現象，債務人之子女雖陸續年滿18歲，應仍有繼續受教育及扶養之必要，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受教權，故核定債務人扶養一名子女每月之必要生活費用為9,309元（18,618×1/2＝9,309元），總計債務人及受扶養之母親、子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18,618+2,000+9,309×2)、29,927元(18,618+2,000+9,309)、20,618元(18,618+2,000)。是以，債務人於前開報告書記載，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總計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並未逾越前開規定之數額，應屬合理。

五、又債務人每月可處分所得32,639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三階段分別為39,236元、29,927元、20,618元後，每月分別剩餘0元、2,712元、12,021元可供清償；且債務人前開有清算價值之財產186,335元，列入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平均清償，每期可增加清償金額為2,588元（186,335/72＝2,588，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總計債務人每月可提出清償之金額分別為2,588元（0＋2,588）、5,300元（2,712＋2,588）、14,609元（12,021＋2,588）。是以，債務人提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按子女大學畢業前後所需支出，分階段每月分別清償金額2,350元、4,800元、13,150元，已符合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9/10（第一階段：2,588×9/10=2,330元；第二階段：5,300×9/10=4,770元；第三階段:14,609元×9/10=13,148元）已用於清償之情形。依首揭規定，堪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六、另依報告書記載，債務人聲請前二年內之可處分所得及必要生活費用，分別為840,000元(35,000×24=840,000)、782,736元（32,614×24=782,736），則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7,264元。是以，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更生方案記載之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513,600元，已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及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依首揭規定，本件核無不得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之情事。

七、從而，債務人所提如附表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然經本院審酌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並願盡力節省開銷，其就上開收入扣除必要支出之餘額已逾9/10用於清償債務，堪認其確已善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清償；且本件核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故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惟為建立債務人開源節流、量入為出之觀念，避免其為奢華、浪費之行為，應限制其生活條件，是依首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除有必要情形外，另為如附表二所示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司法事務官 張淳惠

附表一：更生方案

亮股　　債務人Ａ０１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2號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按扶養子女大學畢業分三階段清償。 　第一階段，115年4月起至115年6月，共3期，每期清償金額:2,350元，共7,050元。 　第二階段，115年7月起至119年6月，共48期，每期清償金額：4,800元，共230,400元。 　第三階段，119年7月起，共21期，每期清償金額：13,150元，共276,150元。 2.每一月為一期，每期在20日前給付。 3.自認可裁定確定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總清償比例：7.98％。 5.債務總金額：6,437,251元。 6.清償總金額：513,600元。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 債權金額(元) 債權比例(％)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元)       第一階段 115.4- 115.6 第二階段 115.7- 119.6 第三階段 119.7起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297 11.66 274 560 1,533 2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債權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5,686,954  88.34 2,076 4,240 11,617 總計  6,437,251元 100 2,350元 4,800元 13,150元 參、補充說明： 一、總清償比例計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至第二位。 二、各債權人每期可分配金額＝每期清償金額×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三、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債務人得以書面請求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附表二：

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標準，並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除必要情形，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但因公務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四、不得出國遊學或出國旅遊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住宿等消費行為。 五、不得從事美容醫療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七、不得購置不動產。 八、除係維持生計之所必需者外，不得購買一萬元以上之動產。 九、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